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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按照 GB1.1 的要求， 对原 QC/T 209－1996 标准进行修订后形成的通用技术条件标

准。 

本标准与QC/T 209-1996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对检验规则的内容进行了规范调整（1996 版的第 6 章，本版的第 6 章）； 

—— 删除了分组中的弯曲试验和指针摆动试验（1996 版的 6.3.2，本版的 6.5.2.2）； 

—— 对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的内容进行了规范调整（1996 版的第 7 章，本版的第 7

章）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安徽金海达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爱华、陈建海、钱晓霞。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JB 3810-84、QC/T 209－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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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摩托车用软轴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摩托车用软轴的结构及安装件尺寸、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摩托车用车速里程表或转速表用软轴。 

2 引用标准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4942.2  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eqv IEC 947-1）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eqv ISO 780） 
GB /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 
QC/T 238  汽车零部件的贮存和保管 

3 结构及安装尺寸 

软轴是由传递扭转力矩的钢绳（含驱动端键）和外壳组成。其钢绳长度原则上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mm 

钢绳长度 L 递增长度 

600≤L＜1 000 20 

1 000≤L＜2 500 50 

2 500≤L＜4 000 100 

4 000≤L 200 
注 1：钢绳长度用 L 表示，其中包括键的长度； 

注 2：对递增长度，若用户有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商定。 

3.1  软轴安装在整车上时，其曲率半径应不小于 150mm。 

3.2  软轴钢绳的旋转方向，从驱动端看为逆时针方向。 

3.3  软轴两端安装件的形状及尺寸应优先选用图 1～3。 

3.4  软轴的种类以下列形式表示。 

软轴种类标注示例： 

4 技术要求 
软轴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设计文件制造。 

4.1  外观 

驱动端键 

驱动端安装件 

仪表端安装件 

A—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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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软轴外壳表面应平整，不得有腐蚀、裂纹及折弯等现象。 
4.1.2  钢丝的方榫表面应清洁、平整，不得有毛刺及钢丝松散现象。 
4.1.3  软轴两端安装件的表面应清洁，不得有毛刺、伤痕及裂纹。 
4.1.4  若两端安装件为金属件时，应进行电镀或防锈处理。镀层表面不应有电镀斑点、锈蚀和明

显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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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仪表端安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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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型（螺纹式M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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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驱动端安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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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弯曲 
软轴进行弯曲试验后，应符合 4.1.1 条的规定。 

4.3  指针摆动 
软轴在按照图 4 的安装型式进行指针摆动试验时，引起车速里程表指针的摆动范围应在相当

于 0～2km/h 范围内。 
然后将软轴拉直，以同样的方法进行试验时，引起车速里程表指针的摆动范围应在相当于 0～

1km/h 范围内。 
注：对长度大于等于 3m 的软轴，其指针摆动范围由供需双方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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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驱动端键 
4.4  耐温性 

软轴在按低温为－30℃，高温为 70℃的放置温度下进行耐温性试验时，在标准环境条件下，

应符合 4.1.1 条的规定。试验后，应符合 4.2 条和 4.3 条的规定。 
4.5  防水 

摩托车用软轴经防水试验后，应符合 4.2 条和 4.3 条的规定。 
4.6  耐振耐久性 

软轴在进行耐振耐久性试验时，各部分不得产生异常现象。汽车用软轴试验里程为 20 000km，

摩托车用软轴试验里程为 10 000km。试验后，检查软轴引起车速里程表指针的摆动范围应在相当

于 0～4km/h 范围内。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5.1.1  软轴的试验应在下列标准环境下进行： 

温度：18～28℃    相对湿度：45%～75% 

5.1.2  试验用驱动装置的旋转速度应均匀。 

5.1.3  试验用仪表应为与使用目的相对应的模拟式仪表，且仪表本身无指针摆动。 

5.1.4  对试验时需要盘绕的软轴，其盘绕的曲率半径不得小于 150mm，且不得交叉盘绕。 

5.2  外观检查 

外观检查时，应给予 300Lx 的均匀照度，目距 500mm，用视觉法检查。 

5.3  安装及连接件尺寸检查 

使用通用或专用量具，按产品图样进行检查。 

5.4  弯曲试验 

将软轴在直径φ150mm 圆柱上绕一周半以上，保持 2min 取下，按 4.1.1 条的要求检查其外观。 

5.5  指针摆动试验 

本试验在专用装置上进行。试验前应将软轴根据表 2 的规定，按图 4 绕一周安装在试验装置

上，然后驱动软轴进行试验，在试验用仪表指示值为：约 20km/h～上限值的 80%速度范围，读取

指针摆动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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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指针摆动试验参数                    mm 

钢绳的公称直径 圆柱直径 L 

2.2，3.2，3.3 200 200 

3.8，4.0，4.5 300 250 

5.0，6.0 400 300 

仪表端安装件

D

l

 

图 4  软轴试验装置 
5.6  耐温性试验 

首先将软轴按 5.1.4 条的要求盘成环状，并加以固定。然后将其放入温度已降至－30±3℃的

低温箱中保温 1h 后取出，在标准环境条件下检查其外观。再放置 1h，将软轴放入温度已升至 70
±2℃的高温箱中，保温 1h 后取出，在标准环境条件下检查其外观。 
要求试验箱在放入软轴后的 12min 内，能够恢复到软轴放入前已调准的温度。 
外观检查按 5.2 条规定的方法进行。耐温性试验后，在标准环境条件下放置不少于 4ｈ，再按 5.4
条和 5.5 条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5.7  防水试验 

将软轴按 5.1.4 条的要求盘成环状，并加以固定。然后将两端接口封住，水平放入试验箱中，

按 GB 4942.2 中 IP04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5.8  耐振耐久性试验 

将软轴仪表端同已固定在试验台上的试验用仪表连接起来，驱动端装在振动台外的驱动装置

上，按表 3 所示的条件进行试验。本试验应进行下列项目的检验： 
a. 试验过程中用视觉法检查软轴各部分有无异常情况。 
b. 试验后按 5.5 条规定的方法检验指针的摆动情况。 

表 3    耐振耐久性试验参数 

参数名称 内        容 

驱动装置的旋转速度 
相当于试验用仪表上限值的 50%～80%速度值的

任意旋转速度 
汽车用软轴 摩托车用软轴 

试验时间 以仪表累计试验里程计算 km
20 000 10 000 

驱动方式 每隔 5min 作最长 30s 间歇的断续驱动 
振动频率  Hz 33 

振动加速度  m/s2 汽车用软轴为 21.5；摩托车用软轴为 43.1 
振动方向 上、下 

6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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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合格文件和标记 
软轴经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应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或标记。 

6.2  检验的类别 
软轴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验收检验和型式检验。 

6.3  出厂检验 
软轴的出厂检验项目应按3章及4.1～4.3条的规定进行。出厂检验未包括的项目，制造厂仍应

保证符合标准的全部要求。 

6.4  验收检验 
当用户使用GB/T 2828.1 的规定进行验收时，本标准推荐采用： 

—— 检验水平：IL=Ⅱ； 

—— 接收质量限：AQL1.0～AQL4.0； 
—— 抽样方案：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 

具体的抽样方案、验收项目、缺陷分类、接收质量限可按双方协商的内容进行，并在产品标

准中规定。 
6.5  型式检验 
6.5.1  应进行型式检验的几种情况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制造厂应进行型式检验： 

—— 新产品或老产品易地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 成批或大量生产的产品每两年不少于一次； 

——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5.2  抽样和分组 
6.5.2.1  样品数量 

型式检验的产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同一批产品中抽取，数量不应少于 6 根。 
6.5.2.2  样品分组 

先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后将样品平均分成 2 组。宜按下列分组及项目顺序进

行检验。 

——第 1 组：耐温性试验、防水试验。 
——第 2 组：耐振耐久性试验。 
注：对委托性检验，样品的抽取及分组可与生产厂方协商确定，但每个检验项目的受检样品数量不应少于3只。 

6.5.3  合格判定 
6.5.3.1  软轴各项指标检验结果的判定，按技术要求进行。 
6.5.3.2  试验数据的处理应符合 GB/T 8170 的规定。 
6.5.3.3  软轴的型式检验应全部符合要求。如有一项不合格时可重新抽取加倍数量（即增抽 6 根）

的产品就该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如仍有不合格时，则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品。 
6.5.3.4  耐振耐久性试验不合格时，不允许重新加倍抽样复验，应直接判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贮存和保管 

7.1  标志 
7.1.1 产品标志 

每只产品宜在其明显的部位标明： 

a） 产品名称及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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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品型号或代号； 

c） 生产日期（或编号）或生产批号； 

d） 生产企业名称； 

按具体情况可增列项目，如执行的产品标准编号、使用警示标志或中文警示说明、商品条码

等。也可按用户的要求增减项目。小体积产品允许只标出本条的 a）、b）、c）；特小部件允许只标

出商标，但在其包装或使用说明书上应注明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 
7.1.2  包装标志 

包装标志的基本内容应包括： 

a) 与发货有关的产品标志内容：产品名称及商标、产品型号或代号、规格、适用车型； 

b) 生产企业名称、详细地址、邮政编码及电话号码； 

c) 生产日期（或编号）或生产批号； 

d) 执行的产品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经备案的企业标准）编号； 

e)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符合 GB/T 191 的有关规定）； 

f) 运输作业的文字：包装箱的体积（长×宽×高）尺寸；每箱内装产品数量；每箱产品总质

量； 

注：也可按用户的要求或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进行标注。 

7.2  包装 
7.2.1  产品包装应考虑事项： 

—— 软轴在包装时，应盘成曲率半径不小于 150mm 的环状或由供需双方商定的其它型式，并

加以固定。 

—— 防潮、防震、防尘要求； 

—— 适应运输及装卸的有关要求； 

—— 包装前产品的黑色金属零件无防护层的配合部位，应有临时性的防锈保护措施。 

7.2.2  包装箱 
7.2.2.1  包装箱应牢固，产品在箱内不应串动，以免运输途中损伤。 
7.2.2.2  包装箱中随同产品供应的技术文件应包括： 

—— 装箱单； 

—— 产品出厂合格证； 

—— 产品使用说明书。 

7.3  贮存和保管 
产品的贮存和保管应符合 QC/T 238 的有关规定。产品的贮存期通常为 2 年（从制造厂入库日

期算起）。在贮存期满 2 年时，产品仍应符合 QC/T 23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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